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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欧元区两大财政趋同标准的产生进行了分析，指出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 的3%以

及国债余额不能超过GDP 的60%这两个财政“警戒线”是欧盟根据当时成员国的具体财政情况制定

的，并不是通行的国际准则。此外，本文还对欧盟制定财政趋同标准的原因以及如何保证欧元区国

家遵守财政纪律的问题进行了说明。最后，文章还对德、法、意等欧盟大国不断违反财政纪律而欧

盟不得不放宽标准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欧盟；欧元区；政趋同标准；财政赤字；国债规模 

欧盟在实行货币统一的过程中，为了保证欧元区内部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求加入欧元区的国家

必须控制自己的财政赤字和国债的规模，并规定财政赤字一般不能超过GDP 的3%以及政府债务余额

不能超过GDP的60%，即所谓的“财政趋同标准”。那么，欧盟为什么要协调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政

策？这个“财政趋同标准”又是怎么来的？下面对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目前我们国家一些学者在研究财政赤字和公债的规模时，很多都引用上述欧元区的“财政趋同

标准”，很多人认为这是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各国都不能超越这个“雷池”。但这个3%和60%

的标准是怎么来的，很多人对此并不十分清楚。2003 年时任德国财政部副部长的麦考·威瑟先生在

到中国人民大学访问时曾表示：“这两个数字不是变魔术变出来的，也不好说有什么科学的演算方

法，这两个数字是长期讨论的结果。”我理解，威瑟先生的意思是说这两个标准是根据当时欧盟国

家的实际情况，经过各方的讨价还价最终确定的，其中并没有多大的科学性。我们知道，欧盟在推

出欧元之前，于1991 年12 月通过了《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又称《马约》），《马约》所

附的一个文件叫《关于过量赤字程序议定书》，它要求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政府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 

的3%，政府债务余额（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保障基金）不能超过GDP 的60%（这两个指标

又被称为财政趋同标准）。当时欧盟在制订这两个标准时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实行统一

的货币需求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和公债的规模不能过大，否则会影响欧元区经济的正常运转；而另一

方面，当时欧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水平和政府债务规模又普遍偏高（如瑞典、希腊、意大利、英

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奥地利和比利时的预算赤字都达到了GDP 的6%以上，比利时、意大

利、希腊、爱尔兰、丹麦、瑞典、荷兰的政府债务余额都在GDP 的70%以上），如果这两个比例订得

过低，有关国家就会觉得标准过严而无法接受。正是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经过与有关国家的

讨论和磋商，欧盟最后才决定采用3%和60%这两个财政趋同标准。可见，3%和60%的财政赤字和债务

规模的上限完全是欧盟根据当时成员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它们对非欧盟国家并不一定适用，更不

是什么国际通行的标准。所以，我们在研究和考察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的规模时，3%和60%的标准

只能是个参考数据，不能死抱住这两个比例来决定我们中国的事情。正如威瑟先生当时所谈到的，

“如果中国要看自己的赤字的话，那么数字要自己来寻找。我想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黄金



法则，各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 

接下来，我们再谈谈欧盟为什么要求欧元区国家实现财政趋同。按照《马约》的规定，统一货

币以后，欧洲中央银行将在欧元区统一发行货币并独立地行使货币政策，欧元参加国将失去利率、

汇率等货币政策手段，但政府财政政策仍继续留在欧元区国家政府的手中。由于欧盟自身的财政预

算规模十分有限，财政资金主要集中在各个成员国政府手中，所以在欧洲经货联盟中会出现统一的

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并存的局面。如果没有财政政策的协调，欧元区的总体财政状况就完全

取决于各参加国所作出的财政预算安排。由于欧元区内没有一个统一的共同财政政策，欧盟作为一

个类似于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其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就只得靠货币政策来完成。而从理论上说，

联邦政府为了保持全国的经济稳定，其手中不仅要有货币政策，而且还应当掌握有效的财政预算政

策，不能只靠货币政策来唱“独角戏”。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联邦制国家的实践也都

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欧盟在统一货币的同时，在欧元区内实行集中统一的财政政策也是完全必要

的。不过，鉴于欧盟本级的预算规模近期内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欧盟只得通过协调成员国的

财政政策来提高其对整个欧元区财政预算政策的控制力，以尽量避免发生分散的财政政策与统一的

货币政策相冲突的局面。具体来说，在欧元区国家经济和金融联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如果欧盟不

规定一个预算纪律，让欧元区国家在预算行为方面各行其是，则可能出现以下不良后果： 

1．欧元区内个别国家如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该国政府的赤字和债务规模增加，则很可

能会引发整个欧元区范围内的利率上升和欧元升值，从而影响欧元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且会

造成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尤其是欧元区内的大国如果实行这种扩张性的预算政策，上述影响将

更为显著。 

2．如果欧元区出现上述情况，则会给欧洲中央银行造成增发货币以压低利率的强大压力，因为

这时欧洲中央银行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降低利率，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将会影响欧元区国家

长期的经济增长。为了支持各国的经济发展，欧洲中央银行最终将不得不因此而放松银根，其结果

又很容易导致欧元区内的通货膨胀以及欧元的对外贬值。正因为如此，人们把欧元区国家能否实行

稳健的财政政策视为是欧元币值稳定的关键。 

3．由于经货联盟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帮助，欧元区内的国家有可能会放松对借债行为的自我约

束，从而导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的进一步失控。一般认为，欧盟国家加入单一货币体系以

后，其预算行为会受两方面变化的影响：一是其财政赤字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可以靠发行货币来弥

补，这样政府安排预算赤字时就必须考虑借债的成本，如果赤字过大，造成市场利率上升，则借债

的成本就会提高，这种变化有利于抑制成员的赤字规模。但另一方面，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又都存在

一种心理，即一旦本国出现偿债困难，欧盟和其他成员国也不会坐视不管，由于有这种依赖心理，

其对自己赤字预算行为的约束就会减小。同时，由于国家间可能的相互帮助，资本市场上该国的利

息风险差额也会降低，这又会进一步降低该国实行紧缩预算的压力。 

另外，欧盟借这次推出欧元之机要求各国财政趋同还有两点考虑。一是借这次货币统一的机会

让成员国“自己绑住自己的手”，把成员国多年来预算赤字增长的势头压下去。从实际情况看，欧

盟国家过去多年的政府预算赤字并不是由于经济周期因素造成的，因为即使是经济处于高涨时期，

欧盟国家总体的预算赤字和债务水平也呈上升的趋势，这种情况用所谓“税收熨平”理论（即在税

率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衰退时政府赤字增加，经济好转时政府赤字下降）根本解释不通。实际上，

欧盟国家的财政赤字多是由于国内的政治因素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来自于成员国



以外的强大压力来逼迫他们削减赤字，各国的赤字问题就很难自动得到解决。二是欧盟国家普遍面

临着人口老化问题，而这些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又都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式，年轻人的缴费并

没有积累起来，而是用于了支付当期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这些年轻人几十年后的养老金支付就只能

由未来的政府通过向未来的年轻人收税（费）来解决。从未来的年轻人的角度看，他们面临着双重

负担：一是要负担当前政府的显性负债（因为公债最终要由后代的纳税收入来偿还），二是要负担

当前政府在养老金方面的隐性负债（即对年轻人未来支付养老金的承诺）。由于欧盟国家人口老化

问题严重，今后这种隐性负债将十分沉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避免未来年轻人承受过重的负担，

就必须要求当前各国政府严格控制政府赤字和公债（显性债务）的规模。 

最后我们来谈谈欧元区预算纪律的遵守问题。欧元区国家都是主权国家，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

预算政策，那么欧盟是通过什么办法来约束各国预算赤字规模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提及

1997 年6 月欧盟首脑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上通过的《稳定和增长公约》，因为这个公约对各国预算赤

字超标的处理和惩罚都有具体的规定。根据这个公约，当一国的预算赤字超过GDP 的3%时，欧盟部

长理事会要在听取欧盟委员会意见的基础上决定该国是否存在过量赤字，如果认为该国确实存在过

量赤字，则部长理事会可以对该国采取提出改正建议、公布建议、警告和制裁等一系列措施。制裁

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要求欧洲投资银行重新考虑对该成员国的贷款政策；2.要求有关成

员国向欧盟交付一定的存款，这笔存款一直要存放到部长理事会认为过量赤字已经纠正为止，对这

笔存款欧盟不支付利息；第一笔存款由两部分数额组成，固定存款的部分数量应相当于GDP的0.2%，

可变存款部分数量等于上年实际赤字水平与3%的GDP 之间差额部分的十分之一；如果部长理事会认

为有关国家上一年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执行部长理事会的决定，则可以要求该国支付额外存款，存

款数量按前面提到的可变存款额的计算办法确定，但每一笔存款的数额都不能超过GDP的0.5%；3.课

征适当的罚款，即当部长理事会要求有关成员国上交存款后两年之内过量赤字仍没有消除，部长理

事会就可以决定将其存款转为罚款；一旦部长理事会认为一国不再存在过量赤字问题，所有的制裁

都要停止，但其以前缴纳的罚款则不再退还。在上述制裁措施中，部长理事会可酌情选择以上一种

或几种制裁措施。另一方面，如果赤字过量的成员国接受了部长理事会的建议或者按照部长理事会

提出的警告采取了措施，则上述过量赤字程序可以暂时终止。 

需要指出的是，《马约》以及后来的《稳定和增长公约》都规定欧元区的成员国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不受欧盟预算纪律的约束，也就是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即使某个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超过了GDP 

的3%，该国也不应被认定为存在着过量的财政赤字，从而欧盟也不对其实施过量赤字程序。但属于

这种特殊情况的条件十分苛刻。根据上述两个文件的规定，这种特殊情况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

件： 

1．偶然性，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过量赤字的产生源于当事国不可控的事件，而该事件对政府

的财政状况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是过量的赤字是由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造成的，所谓严重的经济衰

退是指实际GDP每年至少下降2%；或者年实际GDP 下降幅度虽没有达到2%，但下降率在0.75%以上，

同时该国能提供证据表明这场经济衰退是突如其来的。 

2．临时性，即欧盟委员会对当事国的预算预测表明当偶然事件或严重的经济衰退结束后该国的

预算赤字可降到规定的上限以下。如果欧盟委员会对该国的预算预测表明该国在经济危机过去后预

算赤字仍不可能降到预算赤字上限以下，则欧盟委员会在经济危机出现的当年就要把该国列为存在

过量赤字的国家。 



3．接近性，即成员国的实际赤字水平与赤字上限标准比较接近，但欧盟的文件中并没有对这种

接近性作出具体的规定。尽管欧盟有上述严格的程序，但很多欧元区国家预算赤字仍是长期超标，

威瑟先生在谈话中提到的德国和法国就是例证，此外意大利的赤字超标问题也比较严重。由于德、

法、意都是欧盟中的大国，欧盟对其赤字超标尽管不满，但也很难对这些国家作出制裁或处罚的决

定。例如，德国由于“两德统一”联邦政府需要大量花钱，加之近年来失业问题一直严重，所以财

政赤字一直压不下来，2002 年德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了GDP的3.5%，2003 年至2005 年分别

为3.9%、3.25%①和3.3%②，财政赤字连续四年超过了3%的上限，而这几年德国并没有面临严重的经

济衰退。对于上述严重的赤字问题，欧盟不断向德国发出警告，要求其加大措施力度，尽快将赤字

控制在GDP 的3%以内，甚至给德国下了“最后通牒”。而另一方面，面对几个大国财政赤字不断超

标的实际情况，欧盟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实行一定的退让，甚至对《稳定与增长公约》进行一定的

修改。2005 年3 月20 日，欧盟25 国财政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特别理事会，就欧盟委员会2004 年

提出的《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改革方案达成了初步协议，同意成员国在十种特殊情况下财政赤字可

以超标③，并允许德国和法国在一定期限内财政赤字可以超过3%的上限；同年3 月22 日欧盟首脑会

议正式批准了财政部长理事会的这个协议。显然，这是对几个大国的一种政治妥协，同时也表明欧

盟在协调成员国财政政策的问题上步履是何等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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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Public Finances in EMU 2004, European Economy, No.3, 2004, 

p226

② http://www.singtaonet.com/global/fin/t20060224_147986.html

③ 十种特殊情况中只要符合一种就可以不受3%的限制，而原来规定要同时满足三种情况才可以

突破3%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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